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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8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2010-009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398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7 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0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8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25,59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674,410,000元。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0年 11 月 1日对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2010）汇所验字

第 6-005 号《验资报告》。 

公司本次拟变更实施地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超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智

能节能电缆及附件产品成套生产项目，该项目的总投资为 43,000 万元，其中固

定资产投资 30,00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3,000 万元。 

 

二、拟变更实施地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情况及原因 

超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智能节能电缆及附件产品成套生产项目中的超高压

交联聚乙烯绝缘智能节能电缆的原定实施地点为公司青岛本部现有厂区内，改造

现有厂房进行。现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拟将焦作分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逐步

提升焦作分公司产能在公司整体的占比，形成覆盖我国华北和北方地区的生产基

地，因此，公司拟将超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智能节能电缆及附件产品成套生产项

目拟建设的两条超高压生产线中的一条，变更至焦作分公司进行建设。 

公司拟在焦作分公司实施的部分募集资金项目，为一条 500kV VCV 立式超高

压交联电缆生产线，计划设备投资 8700 万元，占该项目总投资计划的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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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募投项目中原计划的超高压电缆附件和高压、超高压电缆绝缘料的生产，仍在

公司本部进行。 

根据招股说明书的披露，本项目实施期 28个月，自 2009年 9月开始前期工

作，2011 年 12月竣工验收。项目具体进度计划如下： 

  单位：季度 

序号 项目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3 4 1 2 3 4 1 2 3 4 

1 项目前期工作           

2 土建工程           

3 洽谈设备、订货           

4 设备安装           

5 试生产           

6 竣工验收           

为巩固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解决产能瓶颈问题，公司加快了的两条超高压电

缆生产线的建设，根据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2010）汇所综字第

6-037 号《截至 2010 年 11 月 14 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

报告》，截至 2010 年 11 月 14 日，本项目已投入金额 4,471.14 万元。本项目已

投入金额主要为设备购置款，目前本项目一条新的超高压电缆生产线已进入正式

运行阶段，另一条新的超高压电缆生产线也已准备开始安装，较项目实施计划有

所提前。 

 

三、拟变更实施地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影响 

由于焦作分公司本来已有超高压生产线厂房，与公司本部一样仅须通过对现

有厂房的改造即可安装新生产线，所以预计超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智能节能电缆

及附件产品成套生产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后，发生的固定资产投资费用和铺底流动

资金，与原设计的全部在公司青岛本部实施相当。该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对募集

资金投入、产出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承诺：若因本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使实际投入超出募集资金，超出部分

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若有剩余，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使用。本公司董事会换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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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董事会将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与本公告相关内容，保障本项目正常实施。 

 

三、决策审议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28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四、保荐机构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汉缆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的交

谈，并查阅了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事项的相关文件、董事会和

监事会会议关于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事项的议案，对其变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华泰联合证券认为：汉缆股份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拟变更超高压交联聚乙

烯绝缘智能节能电缆及附件产品成套生产项目的实施地点，该变更不影响项目原

有的可行性分析，项目建设的基本内容与原计划一致，项目的投资总额不变。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

定。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同意汉缆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地点。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会议决议； 

2．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11月 28日 

 

 


